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Ｏ諾

0000000000000000

                   住○○市○○區○○街0號             

                   居高雄市○○區○○街00巷0號

選任辯護人  凃裕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39號、111年度偵字

第158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㈡㈢所示之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

撤銷。 

何Ｏ諾犯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7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何Ｏ諾與AV000-A111121（下稱A女）前為夫妻，2人間具有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自民國

110年5月14日離婚後仍共同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區某處（地址

詳卷，下稱本案住處）。惟何Ｏ諾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何Ｏ諾因故與A女在本案住處發生

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A女抱起往下摔，再掐住A

女脖子，並抓A女頭部撞牆，致A女因而受有下頷撕裂傷、頸

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

　㈡復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A女返回本案住處欲整理個人

物品時，何Ｏ諾竟又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塑膠條狀沐浴

乳敲打A女額頭，並拉扯A女，致A女因而倒地受有右前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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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新興分局報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

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

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

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或

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

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

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

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意

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

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

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 110年

度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何Ｏ諾（下稱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

審審理時已明示同意卷內之證據有證據力（見原審易卷第38

頁），且經核並無不適合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情形，乃於上

訴本院爭執告訴人A女即證人警詢證言之證據能力，依上開

說明，即非可採。因此證人A女於警訊之證言應具有證據能

力。又證人A女偵查中業經具結之證言，被告及辯護人於本

院對A女所為之詰問未能顯示A女於偵訊具結之證述有何顯不

可信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亦認有

證據能力，故被告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亦非可採。

參、訊據被告固供認有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之行為造成告

訴人A女傷害，惟否認於同年3月31日另有對A女傷害犯行，

並辯稱:111年4月1日當時是告訴人在整理物品，要把浴室置

物櫃的支架帶走，而我說那是我的，我拿起來時就不小心打

到告訴人額頭，故此部分僅成立過失傷害云云。辯護人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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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關於同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另主張被告應構成緊急

避難云云。

　　然查：

　一、被告有於111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3月31日13時許，我

跟被告在本案住處，被告叫我滾出去，並要跟我搶他家的

鑰匙，但我的貴重物品都還在他家，鑰匙無法給他，他就

毆打我，他抓我的頭去撞牆壁、掐我脖子，拉扯中造成身

上多處瘀青，當天他妹妹就陪同我去醫院驗傷等語（見偵

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3月31日下午1

點在本案住處，這天被告比較情緒化，這是長期累積下來

的，大部分是因為錢的關係。他先把我的私人物品往外

丟，我就把桌上的東西掃掉，當下他就趕我出去，並要我

把鑰匙交給他，但我的物品都在這裡，所以我拒絕，他就

對我動手，把我抱起來摔二次，把我壓在床上單手掐我脖

子，最後被告把鑰匙搶走後，在門外的電梯口抓我的頭去

撞牆壁，導致我的下巴縫二針，我有去驗傷等語（見偵二

卷第47至48頁）。顯見告訴人就案發原因、經過等主要事

實及基本情節之證述，前後均屬具體、一致，並明顯扞格

之處，苟非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應難憑空杜撰並

為如此詳盡之指述。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主張:被告

第1次傷害的起因和過程，告訴人都說不清楚，警詢、偵

訊中所述也不一致且與在本院證述之情節亦不相同云云

（見本院卷第155頁）。惟本件案發至今已逾2年8月餘，

告訴人於本院陳述案發當時之經過縱有部分與警詢、偵訊

之證述與在本院證述雖略有歧異，然告訴人於案發當晚即

由被告妹妹陪同就醫且有醫院驗傷診斷證明（後述），足

見告訴人上開證述，尚非無據。仍難憑以作為有利被告之

認定。

　　㈡又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15時6分許，由被告之妹帶至

高醫急診驗傷，其主訴遭前夫毆打、掐脖子、抓頭撞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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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診斷受有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有

高醫111年3月31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受傷部

位圖（偵三卷第26頁）。可見告訴人非但就診時間與本案

案發時間密切相連，經診斷所受傷勢復與其指訴被告出手

傷害之方式、造成傷勢之部位大致吻合，且告訴人有請求

被告妹妹偕同就醫驗傷，亦據被告供認在卷（見原審易卷

第36頁），可見告訴人應無刻意捏造傷勢、設詞誣陷被告

之可能。況被告已於偵訊及原審均坦承其案發當日確有拉

扯致告訴人下巴受傷、抱住告訴人身體之舉動，所供述之

案發原因復與前開告訴人證述之情形相符（見偵一卷第15

至16、58頁；偵二卷第10頁；原審易卷第36頁），益徵告

訴人上開證述應有相當之憑信性，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㈠

時地所示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至被告辯護人雖以A女當日有自殘現象，被告是為

避免A女自殘等語置辯，然觀告訴人所受下頷撕裂傷、右

上臂及右手背瘀傷等傷勢，顯非僅係單純防止告訴人自殘

之行為所能導致，就告訴人究係如何自殘乙節，被告於11

1年5月6日警詢時係稱「當時她情緒激動又開始摔電腦、

撞牆」等語（見偵二卷第10頁），嗣於偵訊及原審卻改稱

「當時告訴人要進廚房拿菜刀」云云（見偵一卷第58頁；

原審易卷第101頁），顯見被告辯詞先後已有不一，實難

採信。況倘告訴人確有自殘舉動，則衡情被告當屬印象深

刻，然審諸被告於111年4月13日首次接受警詢時，就警方

詢問案發當日情節時，被告即坦承其與告訴人爭執過程

中，有因拉扯導致告訴人下巴受傷，卻全然未曾提及告訴

人有自殘之情形。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否認當日有自

殘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39頁至140頁），益徵被告以為防

止告訴人自殘才對告訴人動手云云置辯，自難採信。

　　㈣被告辯護人復對被告當日所為，係構成緊急避難云云（本

院卷第155頁）。惟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始構成緊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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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111年3月31

日13時許，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而先動手毆打告訴

人，並非起因告訴人自殘所致，業經認定如前，故被告此

部分所為核與刑法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符，故自難

採信。

　二、被告於111年4月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4月1日，我去本案

住處整理行李準備搬離，在收東西的時候，被告認為有些

東西是他的，但東西是我買的，就發生爭執，他又毆打

我，他拿類似裝沐浴乳那種塑膠瓶，敲我額頭一下，造成

我額頭瘀青腫起來，拉扯中也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搬

完行李後我就又馬上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

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4月1日我回去整理行李要搬走，

整理我的行李過程中有跟被告起口角，他刻意為難我，他

有拿條狀的沐浴乳或是乳液打我的額頭，過程中有發生拉

扯，造成我瘀青，當時我真的受不了，就打電話給我父

親，我父親就請他高雄的朋友來幫我搬，我父親的朋友到

場後他就沒有再打我了，我當下搬完後就去驗傷等語（見

偵一卷第47至48頁）。可見告訴人就案發背景、被告傷害

方式、造成傷勢及案發後處理情形等節均證述不移，自得

作為被告此部分犯罪之依據。  

　　㈡再佐以告訴人於111年4月2日凌晨1時6分許，再次前往高

醫就診驗傷，並經診斷載明其受有右前額紅腫、頸部挫傷

（頸部挫傷此部分為被告於111年3月30日所為，後述）、

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並於同日凌晨3時11分許報

警等節，復有告訴人之高醫111年4月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

件驗傷診斷書及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7至28頁）。足

見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案發時間僅相隔數小時，驗傷結果復

與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傷害行為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且

由告訴人身上又另受有多處明顯傷勢以觀，亦難認有再次

捏造傷勢誣陷被告之可能，故告訴人上開證述其於111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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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晚間又遭被告毆打之情，應屬可信。參以被告對告

訴人此部分亦已坦承動手造成告訴人傷害，僅辯稱係過失

行為云云，益徵被告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再次對告訴人

施暴之事實，應可確認。復觀諸告訴人本次所受傷之情節

亦非僅1處，衡情自無可能係被告偶然之過失行為所致，

故其辯稱僅構成過失傷害，核與事實不符，自屬無據。是

被告有事實欄一、㈡所示再次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亦堪認

定。

　三、告訴人2次所受之傷害情節: 

　　　原審固引用上開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

認A女於111年3月31日遭被告對其施暴受有「下頷撕裂

傷、頸部挫傷、右上肢挫傷及瘀傷」之傷害。另被告於翌

日（4月1日）再次對告訴人施暴致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顏

面挫傷、頸部挫傷、右肩、右上臂、右手及雙膝挫傷之傷

害」等語。惟觀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3

月31日及4月1日驗傷診斷書，其中告訴人「頸部挫傷」部

位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均為相同記載，參以告訴人111

年3月31日即主訴遭前夫（被告）掐脖子等語，自應認其

「頸部挫傷」僅111年3月31日被告行為所構成，故告訴人

4月2日之高醫診斷證明所為之「頸部挫傷」記載（偵三卷

第28頁），應係醫師依告訴人當時主訴傷害所為之記載，

並非被告另於4月1日所造成。再比對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

圖（見偵三卷第26至27頁），告訴人分別於111年3月31日

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及同年

4月1日則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

雖與醫師於111年4月2日所開具之前揭高醫診斷證明（偵

三卷第28頁），除頸部挫傷部位記載有重覆外，其餘部位

與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所示之處稍有差異，惟此應屬醫

師在診斷書上記述用語不同所致，並不影響被告對告訴人

2次前揭傷害事實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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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兩次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肆、論罪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

妻關係，有被告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其2

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

告對告訴人所為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傷害犯行，各屬

於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

對於傷害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

科刑。

　二、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如事實欄一、㈠所示徒手將告訴人抱起往下摔、掐住

告訴人脖子、抓告訴人頭部撞牆等行為；及如事實欄一、

㈡所示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告訴人額頭、拉扯告訴人

等行為，各係出於傷害告訴人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應各

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

分論併罰。

伍、撤銷改判: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2次傷害均罪證明確，並對被告論罪科刑

固非無見。惟:⑴原審未詳究告訴人兩次受傷之部位有部

分重覆之處，而逕引用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

斷證明文件，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已有未洽。⑵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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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15

5頁），原審對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亦有未

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對告訴人犯傷害罪，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此部分既有瑕疵，自應將

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

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審酌被告為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曾為夫妻關係，竟

不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解決與告訴人間糾紛，竟以分別於

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方式傷害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傷勢

（原審所記載之告訴人之傷勢雖與本院認定略有歧異，但

不影響重要之犯罪情節），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其否認

有故意傷害告訴人；及被告於原審已提出與告訴人之通訊

軟體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告訴人亦曾傳訊同意與被告和

解，被告亦已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和解金予告訴

人，而依卷內資料雖未見告訴人對被告上開2次傷害部分

撤回告訴，惟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已表示原諒被告兼

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被告前案

紀錄表所示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

狀，就事實欄一、㈠㈡犯罪情節及告訴人受傷程度之輕

重，分別量處拘役50日、40日，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復考量上開2罪犯罪之樣態、時間，及刑法限制加

重之原則，定其應執行拘役70日，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之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  

　三、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業經

原審判決有罪，並未上訴（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自不

再論敘，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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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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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Ｏ諾


                   住○○市○○區○○街0號                                 居高雄市○○區○○街00巷0號
選任辯護人  凃裕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39號、111年度偵字第158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㈡㈢所示之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何Ｏ諾犯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7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何Ｏ諾與AV000-A111121（下稱A女）前為夫妻，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自民國110年5月14日離婚後仍共同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區某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惟何Ｏ諾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何Ｏ諾因故與A女在本案住處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A女抱起往下摔，再掐住A女脖子，並抓A女頭部撞牆，致A女因而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
　㈡復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A女返回本案住處欲整理個人物品時，何Ｏ諾竟又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A女額頭，並拉扯A女，致A女因而倒地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新興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 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何Ｏ諾（下稱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示同意卷內之證據有證據力（見原審易卷第38頁），且經核並無不適合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情形，乃於上訴本院爭執告訴人A女即證人警詢證言之證據能力，依上開說明，即非可採。因此證人A女於警訊之證言應具有證據能力。又證人A女偵查中業經具結之證言，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對A女所為之詰問未能顯示A女於偵訊具結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亦認有證據能力，故被告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亦非可採。
參、訊據被告固供認有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之行為造成告訴人A女傷害，惟否認於同年3月31日另有對A女傷害犯行，並辯稱:111年4月1日當時是告訴人在整理物品，要把浴室置物櫃的支架帶走，而我說那是我的，我拿起來時就不小心打到告訴人額頭，故此部分僅成立過失傷害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關於同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另主張被告應構成緊急避難云云。
　　然查：
　一、被告有於111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3月31日13時許，我跟被告在本案住處，被告叫我滾出去，並要跟我搶他家的鑰匙，但我的貴重物品都還在他家，鑰匙無法給他，他就毆打我，他抓我的頭去撞牆壁、掐我脖子，拉扯中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他妹妹就陪同我去醫院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3月31日下午1點在本案住處，這天被告比較情緒化，這是長期累積下來的，大部分是因為錢的關係。他先把我的私人物品往外丟，我就把桌上的東西掃掉，當下他就趕我出去，並要我把鑰匙交給他，但我的物品都在這裡，所以我拒絕，他就對我動手，把我抱起來摔二次，把我壓在床上單手掐我脖子，最後被告把鑰匙搶走後，在門外的電梯口抓我的頭去撞牆壁，導致我的下巴縫二針，我有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47至48頁）。顯見告訴人就案發原因、經過等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之證述，前後均屬具體、一致，並明顯扞格之處，苟非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應難憑空杜撰並為如此詳盡之指述。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主張:被告第1次傷害的起因和過程，告訴人都說不清楚，警詢、偵訊中所述也不一致且與在本院證述之情節亦不相同云云（見本院卷第155頁）。惟本件案發至今已逾2年8月餘，告訴人於本院陳述案發當時之經過縱有部分與警詢、偵訊之證述與在本院證述雖略有歧異，然告訴人於案發當晚即由被告妹妹陪同就醫且有醫院驗傷診斷證明（後述），足見告訴人上開證述，尚非無據。仍難憑以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㈡又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15時6分許，由被告之妹帶至高醫急診驗傷，其主訴遭前夫毆打、掐脖子、抓頭撞牆，經診斷受有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有高醫111年3月31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受傷部位圖（偵三卷第26頁）。可見告訴人非但就診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密切相連，經診斷所受傷勢復與其指訴被告出手傷害之方式、造成傷勢之部位大致吻合，且告訴人有請求被告妹妹偕同就醫驗傷，亦據被告供認在卷（見原審易卷第36頁），可見告訴人應無刻意捏造傷勢、設詞誣陷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已於偵訊及原審均坦承其案發當日確有拉扯致告訴人下巴受傷、抱住告訴人身體之舉動，所供述之案發原因復與前開告訴人證述之情形相符（見偵一卷第15至16、58頁；偵二卷第10頁；原審易卷第36頁），益徵告訴人上開證述應有相當之憑信性，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㈠時地所示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至被告辯護人雖以A女當日有自殘現象，被告是為避免A女自殘等語置辯，然觀告訴人所受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等傷勢，顯非僅係單純防止告訴人自殘之行為所能導致，就告訴人究係如何自殘乙節，被告於111年5月6日警詢時係稱「當時她情緒激動又開始摔電腦、撞牆」等語（見偵二卷第10頁），嗣於偵訊及原審卻改稱「當時告訴人要進廚房拿菜刀」云云（見偵一卷第58頁；原審易卷第101頁），顯見被告辯詞先後已有不一，實難採信。況倘告訴人確有自殘舉動，則衡情被告當屬印象深刻，然審諸被告於111年4月13日首次接受警詢時，就警方詢問案發當日情節時，被告即坦承其與告訴人爭執過程中，有因拉扯導致告訴人下巴受傷，卻全然未曾提及告訴人有自殘之情形。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否認當日有自殘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39頁至140頁），益徵被告以為防止告訴人自殘才對告訴人動手云云置辯，自難採信。
　　㈣被告辯護人復對被告當日所為，係構成緊急避難云云（本院卷第155頁）。惟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始構成緊急避難，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而先動手毆打告訴人，並非起因告訴人自殘所致，業經認定如前，故被告此部分所為核與刑法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符，故自難採信。
　二、被告於111年4月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4月1日，我去本案住處整理行李準備搬離，在收東西的時候，被告認為有些東西是他的，但東西是我買的，就發生爭執，他又毆打我，他拿類似裝沐浴乳那種塑膠瓶，敲我額頭一下，造成我額頭瘀青腫起來，拉扯中也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搬完行李後我就又馬上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4月1日我回去整理行李要搬走，整理我的行李過程中有跟被告起口角，他刻意為難我，他有拿條狀的沐浴乳或是乳液打我的額頭，過程中有發生拉扯，造成我瘀青，當時我真的受不了，就打電話給我父親，我父親就請他高雄的朋友來幫我搬，我父親的朋友到場後他就沒有再打我了，我當下搬完後就去驗傷等語（見偵一卷第47至48頁）。可見告訴人就案發背景、被告傷害方式、造成傷勢及案發後處理情形等節均證述不移，自得作為被告此部分犯罪之依據。  
　　㈡再佐以告訴人於111年4月2日凌晨1時6分許，再次前往高醫就診驗傷，並經診斷載明其受有右前額紅腫、頸部挫傷（頸部挫傷此部分為被告於111年3月30日所為，後述）、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並於同日凌晨3時11分許報警等節，復有告訴人之高醫111年4月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7至28頁）。足見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案發時間僅相隔數小時，驗傷結果復與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傷害行為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且由告訴人身上又另受有多處明顯傷勢以觀，亦難認有再次捏造傷勢誣陷被告之可能，故告訴人上開證述其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遭被告毆打之情，應屬可信。參以被告對告訴人此部分亦已坦承動手造成告訴人傷害，僅辯稱係過失行為云云，益徵被告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再次對告訴人施暴之事實，應可確認。復觀諸告訴人本次所受傷之情節亦非僅1處，衡情自無可能係被告偶然之過失行為所致，故其辯稱僅構成過失傷害，核與事實不符，自屬無據。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㈡所示再次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亦堪認定。
　三、告訴人2次所受之傷害情節: 
　　　原審固引用上開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認A女於111年3月31日遭被告對其施暴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肢挫傷及瘀傷」之傷害。另被告於翌日（4月1日）再次對告訴人施暴致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顏面挫傷、頸部挫傷、右肩、右上臂、右手及雙膝挫傷之傷害」等語。惟觀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驗傷診斷書，其中告訴人「頸部挫傷」部位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均為相同記載，參以告訴人111年3月31日即主訴遭前夫（被告）掐脖子等語，自應認其「頸部挫傷」僅111年3月31日被告行為所構成，故告訴人4月2日之高醫診斷證明所為之「頸部挫傷」記載（偵三卷第28頁），應係醫師依告訴人當時主訴傷害所為之記載，並非被告另於4月1日所造成。再比對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見偵三卷第26至27頁），告訴人分別於111年3月31日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及同年4月1日則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雖與醫師於111年4月2日所開具之前揭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8頁），除頸部挫傷部位記載有重覆外，其餘部位與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所示之處稍有差異，惟此應屬醫師在診斷書上記述用語不同所致，並不影響被告對告訴人2次前揭傷害事實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前揭兩次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肆、論罪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有被告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其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對告訴人所為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傷害犯行，各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傷害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如事實欄一、㈠所示徒手將告訴人抱起往下摔、掐住告訴人脖子、抓告訴人頭部撞牆等行為；及如事實欄一、㈡所示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告訴人額頭、拉扯告訴人等行為，各係出於傷害告訴人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伍、撤銷改判: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2次傷害均罪證明確，並對被告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⑴原審未詳究告訴人兩次受傷之部位有部分重覆之處，而逕引用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文件，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已有未洽。⑵另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155頁），原審對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亦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對告訴人犯傷害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此部分既有瑕疵，自應將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審酌被告為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曾為夫妻關係，竟不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解決與告訴人間糾紛，竟以分別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方式傷害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傷勢（原審所記載之告訴人之傷勢雖與本院認定略有歧異，但不影響重要之犯罪情節），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其否認有故意傷害告訴人；及被告於原審已提出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告訴人亦曾傳訊同意與被告和解，被告亦已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和解金予告訴人，而依卷內資料雖未見告訴人對被告上開2次傷害部分撤回告訴，惟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已表示原諒被告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事實欄一、㈠㈡犯罪情節及告訴人受傷程度之輕重，分別量處拘役50日、40日，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考量上開2罪犯罪之樣態、時間，及刑法限制加重之原則，定其應執行拘役70日，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  
　三、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並未上訴（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自不再論敘，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Ｏ諾

                   住○○市○○區○○街0號                                 居高雄市○○區○○街00巷0號
選任辯護人  凃裕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39號、111年度偵字
第158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㈡㈢所示之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
銷。 
何Ｏ諾犯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7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何Ｏ諾與AV000-A111121（下稱A女）前為夫妻，2人間具有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自民國11
    0年5月14日離婚後仍共同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區某處（地址詳
    卷，下稱本案住處）。惟何Ｏ諾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何Ｏ諾因故與A女在本案住處發生爭
    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A女抱起往下摔，再掐住A女
    脖子，並抓A女頭部撞牆，致A女因而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
    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
　㈡復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A女返回本案住處欲整理個人
    物品時，何Ｏ諾竟又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塑膠條狀沐浴
    乳敲打A女額頭，並拉扯A女，致A女因而倒地受有右前額紅
    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新興分局報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
     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
    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
    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
    或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
    ，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
    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
    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
    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
    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
    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 110年
    度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何Ｏ諾（下稱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
    審審理時已明示同意卷內之證據有證據力（見原審易卷第38
    頁），且經核並無不適合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情形，乃於上
    訴本院爭執告訴人A女即證人警詢證言之證據能力，依上開
    說明，即非可採。因此證人A女於警訊之證言應具有證據能
    力。又證人A女偵查中業經具結之證言，被告及辯護人於本
    院對A女所為之詰問未能顯示A女於偵訊具結之證述有何顯不
    可信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亦認有
    證據能力，故被告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亦非可採。
參、訊據被告固供認有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之行為造成告
    訴人A女傷害，惟否認於同年3月31日另有對A女傷害犯行，
    並辯稱:111年4月1日當時是告訴人在整理物品，要把浴室置
    物櫃的支架帶走，而我說那是我的，我拿起來時就不小心打
    到告訴人額頭，故此部分僅成立過失傷害云云。辯護人則為
    被告關於同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另主張被告應構成緊急
    避難云云。
　　然查：
　一、被告有於111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3月31日13時許，我
      跟被告在本案住處，被告叫我滾出去，並要跟我搶他家的
      鑰匙，但我的貴重物品都還在他家，鑰匙無法給他，他就
      毆打我，他抓我的頭去撞牆壁、掐我脖子，拉扯中造成身
      上多處瘀青，當天他妹妹就陪同我去醫院驗傷等語（見偵
      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3月31日下午1
      點在本案住處，這天被告比較情緒化，這是長期累積下來
      的，大部分是因為錢的關係。他先把我的私人物品往外丟
      ，我就把桌上的東西掃掉，當下他就趕我出去，並要我把
      鑰匙交給他，但我的物品都在這裡，所以我拒絕，他就對
      我動手，把我抱起來摔二次，把我壓在床上單手掐我脖子
      ，最後被告把鑰匙搶走後，在門外的電梯口抓我的頭去撞
      牆壁，導致我的下巴縫二針，我有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
      第47至48頁）。顯見告訴人就案發原因、經過等主要事實
      及基本情節之證述，前後均屬具體、一致，並明顯扞格之
      處，苟非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應難憑空杜撰並為
      如此詳盡之指述。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主張:被告第1
      次傷害的起因和過程，告訴人都說不清楚，警詢、偵訊中
      所述也不一致且與在本院證述之情節亦不相同云云（見本
      院卷第155頁）。惟本件案發至今已逾2年8月餘，告訴人
      於本院陳述案發當時之經過縱有部分與警詢、偵訊之證述
      與在本院證述雖略有歧異，然告訴人於案發當晚即由被告
      妹妹陪同就醫且有醫院驗傷診斷證明（後述），足見告訴
      人上開證述，尚非無據。仍難憑以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㈡又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15時6分許，由被告之妹帶至高
      醫急診驗傷，其主訴遭前夫毆打、掐脖子、抓頭撞牆，經
      診斷受有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有高
      醫111年3月31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受傷部位
      圖（偵三卷第26頁）。可見告訴人非但就診時間與本案案
      發時間密切相連，經診斷所受傷勢復與其指訴被告出手傷
      害之方式、造成傷勢之部位大致吻合，且告訴人有請求被
      告妹妹偕同就醫驗傷，亦據被告供認在卷（見原審易卷第
      36頁），可見告訴人應無刻意捏造傷勢、設詞誣陷被告之
      可能。況被告已於偵訊及原審均坦承其案發當日確有拉扯
      致告訴人下巴受傷、抱住告訴人身體之舉動，所供述之案
      發原因復與前開告訴人證述之情形相符（見偵一卷第15至
      16、58頁；偵二卷第10頁；原審易卷第36頁），益徵告訴
      人上開證述應有相當之憑信性，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㈠時
      地所示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至被告辯護人雖以A女當日有自殘現象，被告是為避免A女
      自殘等語置辯，然觀告訴人所受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
      手背瘀傷等傷勢，顯非僅係單純防止告訴人自殘之行為所
      能導致，就告訴人究係如何自殘乙節，被告於111年5月6
      日警詢時係稱「當時她情緒激動又開始摔電腦、撞牆」等
      語（見偵二卷第10頁），嗣於偵訊及原審卻改稱「當時告
      訴人要進廚房拿菜刀」云云（見偵一卷第58頁；原審易卷
      第101頁），顯見被告辯詞先後已有不一，實難採信。況
      倘告訴人確有自殘舉動，則衡情被告當屬印象深刻，然審
      諸被告於111年4月13日首次接受警詢時，就警方詢問案發
      當日情節時，被告即坦承其與告訴人爭執過程中，有因拉
      扯導致告訴人下巴受傷，卻全然未曾提及告訴人有自殘之
      情形。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否認當日有自殘之情形（
      見本院卷第139頁至140頁），益徵被告以為防止告訴人自
      殘才對告訴人動手云云置辯，自難採信。
　　㈣被告辯護人復對被告當日所為，係構成緊急避難云云（本
      院卷第155頁）。惟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始構成緊急避
      難，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111年3月31
      日13時許，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而先動手毆打告訴
      人，並非起因告訴人自殘所致，業經認定如前，故被告此
      部分所為核與刑法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符，故自難
      採信。
　二、被告於111年4月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4月1日，我去本案住
      處整理行李準備搬離，在收東西的時候，被告認為有些東
      西是他的，但東西是我買的，就發生爭執，他又毆打我，
      他拿類似裝沐浴乳那種塑膠瓶，敲我額頭一下，造成我額
      頭瘀青腫起來，拉扯中也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搬完行
      李後我就又馬上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於偵
      訊中亦證稱：111年4月1日我回去整理行李要搬走，整理
      我的行李過程中有跟被告起口角，他刻意為難我，他有拿
      條狀的沐浴乳或是乳液打我的額頭，過程中有發生拉扯，
      造成我瘀青，當時我真的受不了，就打電話給我父親，我
      父親就請他高雄的朋友來幫我搬，我父親的朋友到場後他
      就沒有再打我了，我當下搬完後就去驗傷等語（見偵一卷
      第47至48頁）。可見告訴人就案發背景、被告傷害方式、
      造成傷勢及案發後處理情形等節均證述不移，自得作為被
      告此部分犯罪之依據。  
　　㈡再佐以告訴人於111年4月2日凌晨1時6分許，再次前往高醫
      就診驗傷，並經診斷載明其受有右前額紅腫、頸部挫傷（
      頸部挫傷此部分為被告於111年3月30日所為，後述）、右
      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並於同日凌晨3時11分許報警
      等節，復有告訴人之高醫111年4月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
      驗傷診斷書及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7至28頁）。足見
      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案發時間僅相隔數小時，驗傷結果復與
      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傷害行為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且由
      告訴人身上又另受有多處明顯傷勢以觀，亦難認有再次捏
      造傷勢誣陷被告之可能，故告訴人上開證述其於111年4月
      1日晚間又遭被告毆打之情，應屬可信。參以被告對告訴
      人此部分亦已坦承動手造成告訴人傷害，僅辯稱係過失行
      為云云，益徵被告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再次對告訴人施
      暴之事實，應可確認。復觀諸告訴人本次所受傷之情節亦
      非僅1處，衡情自無可能係被告偶然之過失行為所致，故
      其辯稱僅構成過失傷害，核與事實不符，自屬無據。是被
      告有事實欄一、㈡所示再次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亦堪認定
      。
　三、告訴人2次所受之傷害情節: 
　　　原審固引用上開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
      認A女於111年3月31日遭被告對其施暴受有「下頷撕裂傷
      、頸部挫傷、右上肢挫傷及瘀傷」之傷害。另被告於翌日
      （4月1日）再次對告訴人施暴致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顏面
      挫傷、頸部挫傷、右肩、右上臂、右手及雙膝挫傷之傷害
      」等語。惟觀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3月
      31日及4月1日驗傷診斷書，其中告訴人「頸部挫傷」部位
      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均為相同記載，參以告訴人111年3
      月31日即主訴遭前夫（被告）掐脖子等語，自應認其「頸
      部挫傷」僅111年3月31日被告行為所構成，故告訴人4月2
      日之高醫診斷證明所為之「頸部挫傷」記載（偵三卷第28
      頁），應係醫師依告訴人當時主訴傷害所為之記載，並非
      被告另於4月1日所造成。再比對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
      見偵三卷第26至27頁），告訴人分別於111年3月31日受有
      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及同年4月1
      日則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雖與
      醫師於111年4月2日所開具之前揭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
      第28頁），除頸部挫傷部位記載有重覆外，其餘部位與告
      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所示之處稍有差異，惟此應屬醫師在
      診斷書上記述用語不同所致，並不影響被告對告訴人2次
      前揭傷害事實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前
      揭兩次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肆、論罪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
      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
      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
      妻關係，有被告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其2
      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
      告對告訴人所為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傷害犯行，各屬於
      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
      於傷害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
      刑。
　二、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
      之傷害罪。
　三、被告如事實欄一、㈠所示徒手將告訴人抱起往下摔、掐住
      告訴人脖子、抓告訴人頭部撞牆等行為；及如事實欄一、
      ㈡所示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告訴人額頭、拉扯告訴人
      等行為，各係出於傷害告訴人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
      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應各
      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
伍、撤銷改判: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2次傷害均罪證明確，並對被告論罪科刑
      固非無見。惟:⑴原審未詳究告訴人兩次受傷之部位有部分
      重覆之處，而逕引用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
      證明文件，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已有未洽。⑵另告
      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155
      頁），原審對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亦有未當
      。被告上訴意旨否認對告訴人犯傷害罪，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此部分既有瑕疵，自應將原
      判決關於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予
      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審酌被告為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曾為夫妻關係，竟
      不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解決與告訴人間糾紛，竟以分別於
      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方式傷害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傷勢（
      原審所記載之告訴人之傷勢雖與本院認定略有歧異，但不
      影響重要之犯罪情節），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其否認有
      故意傷害告訴人；及被告於原審已提出與告訴人之通訊軟
      體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告訴人亦曾傳訊同意與被告和解
      ，被告亦已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和解金予告訴人
      ，而依卷內資料雖未見告訴人對被告上開2次傷害部分撤
      回告訴，惟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已表示原諒被告兼衡
      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就事實欄一、㈠㈡犯罪情節及告訴人受傷程度之輕重，分
      別量處拘役50日、40日，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復考量上開2罪犯罪之樣態、時間，及刑法限制加重之原
      則，定其應執行拘役70日，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易
      科罰金折算之標準。  
　三、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業經
      原審判決有罪，並未上訴（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自不
      再論敘，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Ｏ諾

                   住○○市○○區○○街0號                                 居高雄市○○區○○街00巷0號
選任辯護人  凃裕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139號、111年度偵字第158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㈡㈢所示之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何Ｏ諾犯傷害罪，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4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7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何Ｏ諾與AV000-A111121（下稱A女）前為夫妻，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自民國110年5月14日離婚後仍共同居住在高雄市三民區某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惟何Ｏ諾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何Ｏ諾因故與A女在本案住處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將A女抱起往下摔，再掐住A女脖子，並抓A女頭部撞牆，致A女因而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
　㈡復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A女返回本案住處欲整理個人物品時，何Ｏ諾竟又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A女額頭，並拉扯A女，致A女因而倒地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A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新興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 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貳、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何Ｏ諾（下稱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示同意卷內之證據有證據力（見原審易卷第38頁），且經核並無不適合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情形，乃於上訴本院爭執告訴人A女即證人警詢證言之證據能力，依上開說明，即非可採。因此證人A女於警訊之證言應具有證據能力。又證人A女偵查中業經具結之證言，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對A女所為之詰問未能顯示A女於偵訊具結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亦認有證據能力，故被告辯護人主張無證據能力，亦非可採。
參、訊據被告固供認有於111年4月1日20時30分許之行為造成告訴人A女傷害，惟否認於同年3月31日另有對A女傷害犯行，並辯稱:111年4月1日當時是告訴人在整理物品，要把浴室置物櫃的支架帶走，而我說那是我的，我拿起來時就不小心打到告訴人額頭，故此部分僅成立過失傷害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關於同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另主張被告應構成緊急避難云云。
　　然查：
　一、被告有於111年3月3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3月31日13時許，我跟被告在本案住處，被告叫我滾出去，並要跟我搶他家的鑰匙，但我的貴重物品都還在他家，鑰匙無法給他，他就毆打我，他抓我的頭去撞牆壁、掐我脖子，拉扯中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他妹妹就陪同我去醫院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3月31日下午1點在本案住處，這天被告比較情緒化，這是長期累積下來的，大部分是因為錢的關係。他先把我的私人物品往外丟，我就把桌上的東西掃掉，當下他就趕我出去，並要我把鑰匙交給他，但我的物品都在這裡，所以我拒絕，他就對我動手，把我抱起來摔二次，把我壓在床上單手掐我脖子，最後被告把鑰匙搶走後，在門外的電梯口抓我的頭去撞牆壁，導致我的下巴縫二針，我有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47至48頁）。顯見告訴人就案發原因、經過等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之證述，前後均屬具體、一致，並明顯扞格之處，苟非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應難憑空杜撰並為如此詳盡之指述。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主張:被告第1次傷害的起因和過程，告訴人都說不清楚，警詢、偵訊中所述也不一致且與在本院證述之情節亦不相同云云（見本院卷第155頁）。惟本件案發至今已逾2年8月餘，告訴人於本院陳述案發當時之經過縱有部分與警詢、偵訊之證述與在本院證述雖略有歧異，然告訴人於案發當晚即由被告妹妹陪同就醫且有醫院驗傷診斷證明（後述），足見告訴人上開證述，尚非無據。仍難憑以作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㈡又告訴人案發後隨即於同日15時6分許，由被告之妹帶至高醫急診驗傷，其主訴遭前夫毆打、掐脖子、抓頭撞牆，經診斷受有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之傷害，有高醫111年3月31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受傷部位圖（偵三卷第26頁）。可見告訴人非但就診時間與本案案發時間密切相連，經診斷所受傷勢復與其指訴被告出手傷害之方式、造成傷勢之部位大致吻合，且告訴人有請求被告妹妹偕同就醫驗傷，亦據被告供認在卷（見原審易卷第36頁），可見告訴人應無刻意捏造傷勢、設詞誣陷被告之可能。況被告已於偵訊及原審均坦承其案發當日確有拉扯致告訴人下巴受傷、抱住告訴人身體之舉動，所供述之案發原因復與前開告訴人證述之情形相符（見偵一卷第15至16、58頁；偵二卷第10頁；原審易卷第36頁），益徵告訴人上開證述應有相當之憑信性，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㈠時地所示傷害告訴人之犯行，應堪認定。
　　㈢至被告辯護人雖以A女當日有自殘現象，被告是為避免A女自殘等語置辯，然觀告訴人所受下頷撕裂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等傷勢，顯非僅係單純防止告訴人自殘之行為所能導致，就告訴人究係如何自殘乙節，被告於111年5月6日警詢時係稱「當時她情緒激動又開始摔電腦、撞牆」等語（見偵二卷第10頁），嗣於偵訊及原審卻改稱「當時告訴人要進廚房拿菜刀」云云（見偵一卷第58頁；原審易卷第101頁），顯見被告辯詞先後已有不一，實難採信。況倘告訴人確有自殘舉動，則衡情被告當屬印象深刻，然審諸被告於111年4月13日首次接受警詢時，就警方詢問案發當日情節時，被告即坦承其與告訴人爭執過程中，有因拉扯導致告訴人下巴受傷，卻全然未曾提及告訴人有自殘之情形。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亦否認當日有自殘之情形（見本院卷第139頁至140頁），益徵被告以為防止告訴人自殘才對告訴人動手云云置辯，自難採信。
　　㈣被告辯護人復對被告當日所為，係構成緊急避難云云（本院卷第155頁）。惟按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始構成緊急避難，刑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111年3月31日13時許，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而先動手毆打告訴人，並非起因告訴人自殘所致，業經認定如前，故被告此部分所為核與刑法緊急避難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符，故自難採信。
　二、被告於111年4月1日傷害A女部分:
　　㈠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111年4月1日，我去本案住處整理行李準備搬離，在收東西的時候，被告認為有些東西是他的，但東西是我買的，就發生爭執，他又毆打我，他拿類似裝沐浴乳那種塑膠瓶，敲我額頭一下，造成我額頭瘀青腫起來，拉扯中也造成身上多處瘀青，當天搬完行李後我就又馬上去驗傷等語（見偵二卷第14頁）。嗣於偵訊中亦證稱：111年4月1日我回去整理行李要搬走，整理我的行李過程中有跟被告起口角，他刻意為難我，他有拿條狀的沐浴乳或是乳液打我的額頭，過程中有發生拉扯，造成我瘀青，當時我真的受不了，就打電話給我父親，我父親就請他高雄的朋友來幫我搬，我父親的朋友到場後他就沒有再打我了，我當下搬完後就去驗傷等語（見偵一卷第47至48頁）。可見告訴人就案發背景、被告傷害方式、造成傷勢及案發後處理情形等節均證述不移，自得作為被告此部分犯罪之依據。  
　　㈡再佐以告訴人於111年4月2日凌晨1時6分許，再次前往高醫就診驗傷，並經診斷載明其受有右前額紅腫、頸部挫傷（頸部挫傷此部分為被告於111年3月30日所為，後述）、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並於同日凌晨3時11分許報警等節，復有告訴人之高醫111年4月2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及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7至28頁）。足見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案發時間僅相隔數小時，驗傷結果復與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傷害行為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且由告訴人身上又另受有多處明顯傷勢以觀，亦難認有再次捏造傷勢誣陷被告之可能，故告訴人上開證述其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遭被告毆打之情，應屬可信。參以被告對告訴人此部分亦已坦承動手造成告訴人傷害，僅辯稱係過失行為云云，益徵被告於111年4月1日晚間又再次對告訴人施暴之事實，應可確認。復觀諸告訴人本次所受傷之情節亦非僅1處，衡情自無可能係被告偶然之過失行為所致，故其辯稱僅構成過失傷害，核與事實不符，自屬無據。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㈡所示再次傷害告訴人之犯行，亦堪認定。
　三、告訴人2次所受之傷害情節: 
　　　原審固引用上開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認A女於111年3月31日遭被告對其施暴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肢挫傷及瘀傷」之傷害。另被告於翌日（4月1日）再次對告訴人施暴致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顏面挫傷、頸部挫傷、右肩、右上臂、右手及雙膝挫傷之傷害」等語。惟觀諸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驗傷診斷書，其中告訴人「頸部挫傷」部位111年3月31日及4月1日均為相同記載，參以告訴人111年3月31日即主訴遭前夫（被告）掐脖子等語，自應認其「頸部挫傷」僅111年3月31日被告行為所構成，故告訴人4月2日之高醫診斷證明所為之「頸部挫傷」記載（偵三卷第28頁），應係醫師依告訴人當時主訴傷害所為之記載，並非被告另於4月1日所造成。再比對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見偵三卷第26至27頁），告訴人分別於111年3月31日受有下頷撕裂傷、頸部挫傷、右上臂及右手背瘀傷及同年4月1日則受有右前額紅腫、右肩瘀傷、雙膝挫傷等傷害，雖與醫師於111年4月2日所開具之前揭高醫診斷證明（偵三卷第28頁），除頸部挫傷部位記載有重覆外，其餘部位與告訴人受傷身體位置圖所示之處稍有差異，惟此應屬醫師在診斷書上記述用語不同所致，並不影響被告對告訴人2次前揭傷害事實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其前揭兩次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肆、論罪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有被告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佐，足認其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對告訴人所為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傷害犯行，各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傷害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依刑法之規定論罪科刑。
　二、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三、被告如事實欄一、㈠所示徒手將告訴人抱起往下摔、掐住告訴人脖子、抓告訴人頭部撞牆等行為；及如事實欄一、㈡所示手持塑膠條狀沐浴乳敲打告訴人額頭、拉扯告訴人等行為，各係出於傷害告訴人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四、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伍、撤銷改判:
　一、原審認被告上開2次傷害均罪證明確，並對被告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⑴原審未詳究告訴人兩次受傷之部位有部分重覆之處，而逕引用高醫111年3月31日、4月2日兩紙診斷證明文件，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已有未洽。⑵另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已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155頁），原審對此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未及審酌，亦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對告訴人犯傷害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此部分既有瑕疵，自應將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量刑: 　　
　　　審酌被告為成熟之成年人，且與告訴人曾為夫妻關係，竟不思以理性、和平方式解決與告訴人間糾紛，竟以分別於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方式傷害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傷勢（原審所記載之告訴人之傷勢雖與本院認定略有歧異，但不影響重要之犯罪情節），所為應予非難，復考量其否認有故意傷害告訴人；及被告於原審已提出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告訴人亦曾傳訊同意與被告和解，被告亦已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元之和解金予告訴人，而依卷內資料雖未見告訴人對被告上開2次傷害部分撤回告訴，惟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既已表示原諒被告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事實欄一、㈠㈡犯罪情節及告訴人受傷程度之輕重，分別量處拘役50日、40日，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考量上開2罪犯罪之樣態、時間，及刑法限制加重之原則，定其應執行拘役70日，並諭知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  
　三、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並未上訴（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自不再論敘，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